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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5A-E
0.75A =

(1- γ)(A+ γB)
(A+ γB)

测算后的中央分享比例为γ= 0.75A
A-B 。

因此，即使在税收总额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的中央

分享比例仍然为 0.75A
A-B ，仍旧取决于营改增之前的国内

增值税与地方级营业税的构成比例。同样根据表 2，该值

将介于36.10%与62.32%之间，若取中位数，中央分享比例

将为51.20%，若以全国数据为测算依据，中央分享比例为

51.12%。

当然，这一比例区间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权、

事权分配体制并不进行调整的前提下进行的。如果进行

事权、财权的调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的情况

下，这一分享比例应当有所提升；在财权、事权大规模下

放地方政府的情况下，这一分享比例应当有所下降。

三、结论

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即使该部分税收仍归地方

政府所有，但由于减税影响，也将缩减地方政府的收入规

模，容易进一步加大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之间的不

对等性。

为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国内增值税分享比例进

行改革。经过测算，不论改革后税收收入是否发生变化，

新的中央分享比例将取决于改革前国内增值税与国内增

值税和地方级营业税之和的比值。由于各省份的税收结

构并不相同，该比例将介于36.10%与62.32%区间，中位数

为 51.20%，若依据全国数据进行测算，该值将为 51.12%。

当然，新的中央分享比例不可能取最小值，营业税占比较

大的地方政府将承担一定的改革损失。在不影响分享标

准统一性的前提下，中央政府需采取其他财政措施，弥补

这些地方政府的改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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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是指由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以

下称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

议，由劳动者向用工单位给付劳动的一种用工方式。劳务

派遣最早产生于美国，其实质是“人力租赁”，它显著的特

征就是劳动力雇佣与使用的分离。我国《劳动合同法》明

确规定了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及被派遣劳动者之间

的权利义务，但立法上的身份确立与劳务费用的税务处

理定性上有所矛盾。

一、劳务派遣问题相关规定所带来的疑惑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单位作为用人单位应

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劳

动者应当与用工单位订立劳务派遣协议。由此我们可以

理解为劳务派遣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存有雇佣关系，劳务

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之间有劳务合同关系，但用工单位

与劳动者之间没有直接的法律文书约束，双方不存在雇

佣关系。

《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问题的公

告》（简称“15号公告”）规定：企业雇佣季节工、临时工、实

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以及接受外部劳务派遣用工所实

际发生的费用，应区分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

并按《企业所得税》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之后，国家

税务总局对15号公告作出解读，认为企业雇佣的季节工、

临时工、实习生、返聘离退休人员以及接受外部劳务派遣

用工，也属于企业任职或受雇员工的范畴。不再区分劳务

用工还是合同用工。

以上规定一个是有关劳务派遣劳工的身份问题，一

个是有关用工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劳工的费用如何计扣

问题，在实务中主要有以下几点疑惑：

疑惑一：在日常实务中，用工单位支付给外部劳务派

遣劳工发生的费用，主要有两种情形：

劳务派遣用工单位付给

劳动者相关费用的税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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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除按劳务派遣协议直接支付给派遣劳工一定费

用外，用工单位另凭劳务派遣单位开具的发票支付一定

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用工单位，其支付给劳工的

费用如果按照 15号公告及其解读的规定，在区分其中的

工资薪金支出和职工福利费支出后，按规定在企业所得

税前扣除，同时对其中属于工资薪金支出的，还可以计入

企业工资薪金总额的基数，作为计提职工福利费等其他

各项相关费用税前扣除的依据的话，那么同样作为企业

所得税纳税人的劳务派遣单位，它在计缴企业所得税时

收入如何确定？

二是用工单位仅凭劳务派遣单位的劳务发票将全部

费用支付给劳务派遣单位，不再另行支付其他包括派遣

劳工工资薪金在内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用工单位是否

还可以按照上述15号公告执行？如何执行？同样劳务派遣

单位的收入又如何认定？可以扣除支付给派遣劳工的工

资薪金吗？

疑惑二：用工单位支付给被派遣劳动者的费用叫工

资薪金，那对于劳动者来说该项所得是否也属于工资薪

金所得，按工资薪金所得计缴个人所得税？还是根据双方

是否存在雇佣关系来区分是以工资薪金所得计个税或以

劳务报酬所得计个税？

疑惑三：《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劳务派遣用工是补

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替代性工作岗位上实

施。但 15号公告及其解读把劳务派遣劳工作为受雇员工

处理，向其支付的费用作为工资薪金准予在税前扣除，似

乎并没有打算将该笔费用作为临时发生的，而是准备作

为长期、稳定发生的费用予以扣除。那么劳务派遣形式还

会是补充形式吗？劳动者是临时性、短期租用的吗？

二、用工单位支付费用的定性分析及税务处理

立法上的不统一会给税务部门的执行带来很大的难

度，因此在税务上处理劳务费用，首先要对这笔费用进

行分析定性。《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务派遣的规定主要是

解决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以及劳动者三方的身份关

系，那么我们就以这样的身份关系来理顺他们各自的税

收义务。

1. 从用工单位的角度。用工单位雇佣劳动者其实是

“租用劳动力”，单位索取的是劳动力资源，而并非一定看

中劳动力的提供者。前文已经阐述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

间没有雇佣关系，与用工单位有关系的是劳务派遣单位，

用工单位支付劳务费用是因为与劳务派遣单位订立协议

并有效利用了对方提供的劳动力资源，就像单位向银行

借款到期得还本付息一样。因此笔者认为不管用工单位

向谁支付这笔费用，都应该定性为劳务费用。既然用工单

位支付的费用被确认为劳务费用，那么其在计缴企业所

得税时显然就不能再适用 15号公告，即不得作为工资薪

金准予税前扣除。

但《企业所得税法》又没有作出专门针对支付劳务派

遣费用是否可以税前扣除及扣除比例的规定，对此笔者

认为，派遣费用可以作为其他项目扣除，扣除额度视用工

单位与劳务派遣单位的劳务派遣协议约定的内容来定。

如果双方协议明确约定劳务费用、劳动者工资薪金数额、

职工福利费等三项经费数额、社保费及住房公积金数额

的，就可以以劳务费用、劳动者工资薪金及相应的职工三

项经费数额作为扣除部分；但如果双方协议没有约定各

项支付的数额，税务部门可以确定一个扣除比例，就像支

付的广告费用、业务招待费等一样。

2. 从劳务派遣单位的角度。既然用工单位支付的是

劳务费用，那么不管向谁支付都应当作为劳务派遣单位

的收入认定。如果用工单位将费用中一部分支付给劳动

者，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用工单位代替劳务派遣单位向

劳动者支付的工资，它首先是劳务派遣单位的收入，只不

过通过用工单位代为发放而已。劳务派遣单位取得的劳

务费用税务处理问题，同样视协议双方如何签订协议或

开具劳务发票来定，计扣方法与用工单位的计扣方法一

样。这样也可以进一步规范劳务发票的开具行为。当然劳

务派遣单位在申报扣缴时需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

时一并提供与用工单位签订的劳务派遣协议复印件及本

单位开具的劳务发票复印件（发票上注明劳工工资薪金、

社保费等金额）。

3. 从被派遣劳动者角度。不管从用工单位还是从劳

务派遣单位取得收入，对劳动者来说都应当定性为工资

薪金和福利费。用工单位支付的是本单位的劳务费用，但

从方便执行的角度出发，用工单位将本应属于劳动者的

工资薪金代替派遣单位发放给了劳动者，因此劳动者拿

到的就是本人工资。对于劳动者的收入，当然应依据《个

人所得税法》的规定按工资薪金计缴个人所得税，由直接

发放单位代扣代缴。

三、结论

通过劳务派遣单位、用工单位及劳动者身份来理顺

三者在劳务费用上各自的税收义务，就很容易对笔者提

出的疑惑作出合理的解释。

劳务派遣单位组织本单位的雇员向用工单位派遣，

因此收取劳务派遣费用，对派遣单位来说费用就是企业

收入，计入企业收入总额。同时由本单位发放的或用工单

位代为发放给劳动者的工资薪金及相应的福利费准予按

规定税前扣除。用工单位因租用人力支付的劳务派遣费

用，尽管不能作为本单位支付的工资薪金税前扣除，但可

以作为其他准予扣除的费用予以税务处理。劳动者不管

从哪个单位取得收入，都是个人的工资薪金和福利收入，

按相应税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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